


主席：請召集委員王委員美惠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採取合理措施，防止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與虛擬資產帳號，遭濫用於詐欺犯罪，並應向客戶宣導預防詐欺之資訊。

司法警察機關得於必要範圍內，將疑似詐欺犯罪被害人身分資料提供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以利其執行業務時，得據以對客戶關懷、勸導或通知司法警察機關到場。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金融機構對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及信用卡，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對虛擬資產帳號，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應強化確認客戶身分，並得採取對客戶身分持續審查、暫停存入或提領、匯出款項或虛擬資產、暫停全部或部分交易功能、管控信用卡及暫停信用卡帳戶交易功能、拒絕建立業務關係或提供服務等控管措施。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執行前項後段規定作業，或有辨識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交易之必要時，得照會其他金融機構或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受照會者應提供相關資訊。

前二項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認定基準、照會程序與項目、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定之。

為防制詐欺犯罪，得由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所定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或經營金融機構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之服務事業建立平臺，協助金融機構或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進行同業或跨業合作，於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客戶資訊，並以科技方式分析及辨識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

前項平臺之建立及合作之進行，應由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所定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或經營金融機構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之服務事業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核准後，始得辦理；申請核准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依前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辦理時，應保存該客戶確認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及交易紀錄，並得向司法警察機關通報；司法警察機關接獲通報後，應於合理期間通知金融機構或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就該異常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辦理後續控管或解除控管。

前項資料及交易紀錄，應自業務關係終止時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應保存資料、交易紀錄之範圍、通報司法警察機關之方式、程序與就異常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辦理後續控管、解除控管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及法務主管機關定之。

司法警察機關因調查詐欺犯罪，得主動通知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將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列為警示，並暫停全部交易功能。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配合司法警察機關建立同業及跨業聯防通報機制；於接獲司法警察機關之通報時，各受款行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應將通報之款項或虛擬資產進行圈存持續監控，並得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司法警察機關為前項通報後，應於合理期間進行查證並通知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辦理後續警示作業或解除控管。

前二項之通報機制、圈存款項或虛擬資產、作業程序、後續警示作業、解除控管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及法務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依第九條第一項後段或第四項司法警察機關通知暫停全部交易功能之帳戶或帳號中，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或虛擬資產未經提領者，得依司法警察機關之通知發還帳戶或帳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

前項發還帳戶或帳號內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之條件、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及法務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金融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未提供照會者相關資訊。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保存資料或交易紀錄。

三、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依限保存資料或交易紀錄。
四、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未配合建立聯防通報機制，或未將通報之款項或虛擬資產進行圈存持續監控。

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有前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由金融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黃捷等提案第三十一條之一不予增訂。

第四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為處理詐欺犯罪防制緊急案件，及時防制民眾接觸詐欺網站，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認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令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為停止解析或限制接取之處置。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　　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第一項第二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一、並犯同條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一。

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

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

犯詐欺犯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案件，並準用同條第二項規定。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並於自首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免除其刑。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

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檢察官提起公訴認有必要時，得於起訴書記載對被告科刑範圍之意見，並敘明理由。

犯詐欺犯罪後，犯罪行為人於賠償被害人所受全部損害或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前，法院尤應注意犯罪行為人有無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購買、租賃或使用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商品或服務。
二、搭乘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交通工具。

三、為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投資。

四、進入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高消費場所消費。

五、贈與或借貸他人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程度之財物。

六、每月生活費用逾越一般人通常生活之程度。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五十四條維持現行條文。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三黨團分別提議繼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修正第七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

決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七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請數發部持續督導網路廣告平臺業者，要求參考國際作法加強揭露義務，並建議業者設立在地客服，以協同防詐。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決定：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現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發言登記。

請洪孟楷委員發言。

洪委員孟楷：（9時26分）主席、各位同仁。再過兩天就要揮別2025年，2025紛紛擾擾，但我們更重要的是要為臺灣所有鄉親、民眾守護生命財產安全。根據打詐儀錶板的資料顯示，過去光7天，就又超過了13億元的財損金額被詐騙，也因此我們要說，打詐這條路是一場戰爭，永遠不應該停息。而魔高一尺，道一定要高一丈，今天通過的詐危條例相關的條文，其實就有三個目的，分別是加重處罰、加速程序、加強保障。

加重處罰，我們讓詐騙金額達100萬元以上，就是重罪，並且1,000萬、1億元分別有相關的刑責來等距加倍，針對外籍人士或是弱勢共犯者，更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不要想要鑽法律漏洞，我們堵絕起來。第二、加速流程，給予司法檢警單位能夠主動通知金融機關或是虛擬資產平臺，列為警示帳戶凍結交易、阻斷金流。以及加強保障，要求實質的賠償，犯罪者如果說在自首半年內全額支付，才得以減免其刑規定，以讓受害者獲得賠償為優先考量，並且我們也增設禁奢條款，如果被告未完成賠償，卻揮霍無度過豪奢生活，法院將以此作為加重處罰的審酌標準。

我們今天通過這樣的三讀，其實就是要向犯罪集團發出最強烈的警訊，不義之財會付出相對應的代價，任何鑽法律漏洞並且利用弱勢的行為，都不在臺灣社會所允許，未來我們會持續努力增強對於詐騙的堵絕，嚇阻詐騙才能夠永保臺灣民眾的安全。

主席：謝謝洪委員。

下一位請黃珊珊委員發言。

黃委員珊珊：（9時28分）謝謝主席。我想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天，正式三讀了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的修正草案，但是跟其他的法案三讀的時候大家都很開心相比，其實今天我開心不起來，為什麼？從2024年7月新的國會就通過了打詐專法，但是在這一整年的狀況下，我們的檢警調非常辛苦的去打詐，但是我們的法院竟然扭曲了立法院的立法意旨，在法務部、在司法院跟立法院通過的相關法案裡面，最高法院做出了完全不一樣的解釋，他們把所謂的犯罪所得定義成車手領的那幾千塊，所以一年多後的今天，我們還要在這邊再修一次，所以今天並不值得高興！因為我們只是在修正錯誤。我們要求的是接下去法院必須要按照立法院通過的立法目的及精神嚴懲所謂的詐騙集團。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的法官把我們立法裡面所謂要把犯罪所得還給被害人這件事情侷限在車手領的那幾千塊，造成被害人可能求償無門，但是車手可以因此減刑。台灣民眾黨在去年就已經提醒，在今年我們提出修法，至少要在第一審言詞辯論之前，跟被害人達成和解，甚至要交出被害人的受損金額，而不只是車手的犯罪所得，這才真正能夠填補被害人的損害、真正能夠讓所謂的詐騙集團不再猖獗！

今天三讀之後，我們希望司法院還有各級法院都能夠確實的嚴懲詐騙集團，臺灣必須要洗清詐騙之島、詐騙王國這個稱號，回復人民的權益！

主席：謝謝黃委員。

報告院會，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